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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电脑未保价，寄丢了谁来赔？
快递公司只愿赔偿10倍快递费，法院判决赔偿5999元

“双十一”刚过，你的快递到手了吗？
快递“临时工”分拣时监守自盗

网约车平台不审查司机资质
发生事故后被判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上海对于网约车司机

的从业资质有着严格的规定。 但有

的网约车服务平台却未对注册司机

及车辆资质尽严格审核义务。 当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

失， 网约车服务平台也难逃责任。

近日， 长宁区人民法院就判决了这

样一起案件。

王某欲从事网约车经营以谋

生， 在某网约车平台 APP 注册时

发现， 司机需满足“三年以上实际

驾龄” 的条件。 为了能开上网约

车， 王某经他人代办， 篡改机动车

驾驶证上部分信息， 将初次领证时

间由“2018 年” 改为“2016 年”。

同时， 王某在某租车平台租赁了使

用性质为“租赁车” 而非“营运

车” 的机动车， 准备用其从事网约

车运营。 2020 年 5 月， 王某用篡

改的证件及租用的车辆在该网约车

平台 APP 上成功注册成为一名网

约车司机并开始接单。

2020 年 6 月 3 日， 在王某跑

单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当晚 11

时许， 王某在送一名乘客前往目的

地时与骑行人力三轮车的孙某相

碰， 致孙某受伤。 2020 年 6 月 14

日， 孙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公安

交警部门认定， 孙某负本起事故的

主要责任，王某负次要责任。经相关

鉴定机构对孙某进行尸表检验，认

定孙某系因交通事故受伤后死亡，

符合重度颅脑损伤， 脑功能衰竭死

亡。孙某家属作为原告起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王某、 网约车平台、 保险

公司就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尽管王某租赁的本起事故涉案

车辆在保险公司保有交强险及保险

限额为 20 万元的商业三者险， 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然而， 根据车

辆保单显示， 该车在投保时关于使

用性质记载为“租赁车”， 王某将

该车用于网约车经营， 致涉案车辆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改变了车辆使

用性质， 保险公司拒绝承担商业三

者险的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王某作为

肇事司机， 应当按照其责任比例承

担赔偿责任。 而网约车平台对王某

个人资质、 使用车辆未尽到审核义

务， 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官解释道， 根据 《上海市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

规定》， 在上海市从事网约车经营

服务的， 驾驶员应当具有上海户

籍， 并持有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 车辆应具有 《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运输证》。

本案中， 被告王某不具有上海户

籍， 也没有上述两证。 网约车平台应

对注册经营者资质是否符合要求进行

严格审查， 但由于网约车平台疏于审

查， 未能予以排除。 甚至在被告王某

变造驾驶证信息、 虚假申报驾龄的情

况下， 仍然准许王某注册网约车服

务， 并向其派发工单， 任其从事网约

车运营， 最终导致本案发生。 网约车

平台疏于审查驾驶员、 车辆资质， 客

观上导致不符合营运条件的驾驶员及

车辆投入市场， 为交通事故埋下隐

患， 不利于网约车市场的健康发展，

也给网约车相关人员的生命健康带来

了隐患。

因此原告的损失应由直接侵权人

王某按照其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网约车平台应就其选任过错对

王某在从事网约车服务中发生本案交

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对王某不能清偿的部分， 由

网约车平台承担补充责任。 此外， 涉

案车辆在购买保险时已载明的车辆使

用性质不能擅自改动， 保险合同中亦

将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作为的保险公司

赔偿的免责条款， 王某将该车用于网

约车经营， 致涉案车辆危险程度显著

增加， 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 对于保

险公司拒绝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

任， 法院予以支持。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晓阳

本报讯 “双十一” 刚过，

小张和小王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

事： 买了新手机， 显示在配送，

却迟迟拿不到货……一查， 竟是

快递员工“监守自盗”。 近日，

经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 法院以盗窃罪对其判刑。

原来， 小周通过劳务派遣到

某快递网点从事夜间快递分拣搬

运工作，第二天早上下班时，他将

两部手机藏在衣服里顺了出来

……本以为只干一天就“跑路”丢

了东西也找不到自己， 没想到很

快就在监控下“现出原形”。

今年 1月中旬， 小周通过劳

务派遣公司介绍， 来到一家快递

网点做按天结算工资的临时工，

工作内容是负责快递分拣工作。

分拣一开始， 小周还能认真工

作， 而工作六七个小时到第二天

凌晨后， 小周看着网点里人越来

越少， 大家也都在忙碌着分拣搬

运快递， 没人注意到自己， 就开

始四处观察。

“我看到旁边待派件区那里

放着一个很大的袋子， 里面装着

好多快递盒子， 一个盒子外面写

着华为手机的字样， 我就头脑一

热……” 小周偷偷将盒子先拿到

一个隐蔽的地方放着， 然后继续

干活。 一个多小时后， 小周将快递

盒子放到怀里， 走到网点外面拆开

快递， 将他人购买的一部华为手机

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再回来继续干

活。 没一会， 小周又瞟到待派件区

堆放的快递里还有一个小米手机的

快递， 又顺走了第二部手机。

而第二天早晨下班后， 小周飞

快地跑到一家手机回收店卖了一部

手机， 然后迅速买了车票回了老

家。 小周到案后承认自己因“脑子

一热” 就偷了手机， 又因害怕被抓

而跑回老家。

没过两天， 两名客户先后打电

话咨询快递下落， 网点工作人员调

出监控， 很快就确认了盗窃手机的

就是当天的临时工小周。 “他负责

的工作是把货运车上卸下来的快递

件搬运到流水线上就结束了， 他并

没有权利对放在流水线上的货物进

行拆箱和翻看的， 分拣完后也没有

权利保管、 接触这些快递件。” 网

点负责人告诉检察官。

没过多久， 小周在湖南老家落

网， 而到案时他还在使用着另一部

手机。 经鉴定， 两部手机共价值人

民币 5000 多元， 虹口区检察院审

理案件后认为， 小周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 数额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经虹口

区检察提起公诉， 法院以盗窃罪判

处其拘役 5个月， 缓刑 5 个月， 并

处罚金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退还电脑， 卖家却只

收到了个空包裹。 没有保价， 快递

公司只愿赔偿 10 倍快递费。 如此

赔偿是否合理？ 近日， 宝山区人民

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小李在某网店购买了一台笔记

本电脑， 花费5999元， 该网店承诺

“7天无理由退货”。 货到后， 由于

对电脑外观不太满意， 小李遂通过

某快递公司邮寄退还给该网店， 未

进行保价， 支付快递费 32元。

然而， 网店签收时只收到空包

裹， 于是拒绝将小李已经支付的

5999 元退还给小李。 后小李要求

快递公司按原价赔偿丢失的电脑

未果， 遂将该快递公司起诉至法

院。

快递公司认为， 小李没有对该

笔快递订单进行保价， 只能按照快

递单上的条款， 最高赔偿其 10 倍

快递费的金额， 也就是 320元。

法院认为， 虽然快递单上有条

款载明“最高赔偿金额为快递费的

10 倍”， 但该条款写在极其不显眼

的快递单背面， 且字体很小。 并且

快递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履

行了提示义务， 也未对该条款进行

说明。 依照 《民法典》 第 496 条的

规定， 该格式条款对小李不发生法

律效力。 因此， 法院判决快递公司

赔偿小李 5999元。

法官说法：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购买保险时签署的保险合同、 网购

时注册各类互联网平台的服务合

同， 以及本案中小李寄快递签订的

货物运输合同， 其包含的条款基本

都属于格式条款。 商家作为格式条

款的提供方， 对限制、 排除消费者

的权利， 减轻、 免除自己义务的条款

负有特别的提示、 说明的义务， 应用

显著的方式提请合同相对方注意或进

行说明。

本案中， 虽然小李没有对快递进

行保价， 但由于快递公司未对 “最高

赔偿其 10 倍快递费的金额” 这一减

轻自己义务的条款进行特别提示、 说

明， 仍然需要承担小李丢失物品的全

部价款的赔偿责任。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杨莹莹

本报讯“我信用卡欠费， 需先

还款才能刷卡消费。 你先给我转点

钱， 我还完信用卡就买你这个电动

车。” 被告人汪某靠如此说辞， 空

手“套” 走了电动车店老板 4000

元。 取保候审期间， 他竟还故技重

施， 在手机专卖店内再次骗取老板

3500 元……近日， 经闵行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汪某诈骗一案在闵

行区人民法院宣判， 被告人汪某因

犯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2000 元； 法院责令退赔

两名被害人损失。

今年年初， 先后在外地两次因

犯诈骗罪被判刑的汪某刑满释放后

来沪。 没过多久，手头不宽裕的汪某

选择重操旧业。 7 月 9 日，汪某来到

上海市某区一家电动车专卖店，他

告诉老板娘自己看上了一辆 2000

多元的电瓶车， 并谎称自己要刷信

用卡购买电动车。 在收到老板娘转

来的 4000 元后，汪某立刻通过微信

将钱转给他人用于偿还赌债。 在旁

的老板娘迟迟没有看到汪某的钱款

到账，便催促起汪某。 但汪某却一直

低着头玩手机， 假装刷卡时信号不

好，并以各种理由拒绝还钱。 于是老

板娘只好将汪某暂留店内。

当天晚上， 老板娘又开始焦急

地催促汪某还钱， 但换来的却是汪

某的“我没钱” “我去找老乡借钱

还你”。 在汪某反复的拖延战术下，

老板娘迟迟拿不到还款， 随即去当

地派出所报警。 警方将汪某书面传

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并对其采取

取保候审措施。

可汪某并未吸取教训， 他又动

起了歪心思， 玩起了故技重施的把

戏。 7 月 17 日， 汪某来到了闵行区

一家手机店内， 他刚进店就告诉店

主， 自己手机丢了， 希望店主能给

他推荐一款性能好的手机。 汪某如

法炮制， 编造同样的借口要求老板

向其转账。 “你放心， 我也不讨价

还价， 你给我转完账后我就刷信用

卡买手机。”

老板眼看汪某诚心想购买这款

手机， 便同意向其转账 3500 元。

但店主却迟迟等不到汪某的后续刷

卡消费及还钱， 双方僵持一会儿

后， 汪某竟又向老板请求再转 1700

元。 察觉到不对劲的老板随即报

警。 在经过警方盘问后， 老板这才

知道汪某当时借用自己店内的手机

收款后， 直接将钱款转给他人偿还

债务。 事后， 汪某仅向自己归还了

100元。

汪某到案后， 在被问及是否真

的是想要买电瓶车时， 他坦言：

“自己去电瓶车店里， 只是借着这

个由头去骗点钱。 当时老板娘问我

为什么还没付钱时， 我就假装用手

机扫码付款还不成功， 实际上我早

就没钱了。 ”鉴于汪某曾两次因诈骗

被判刑，系累犯，且取保候审期间实

施了新的诈骗行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闵行

区检察院决定对其批准逮捕。 经审

查，被告人汪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他人财物，共计 7400 元，其行为

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

规定，涉嫌诈骗罪。 经闵行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 最终被告人汪某被判处

上述刑罚。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潘颖

本报讯 上门找男友却意

外发现对方出轨，不堪的一幕让

阿云（化名）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但谁也没想到，暴怒的她竟就此

对男友挥刀相向……最终，阿云

为了不值得的人付出了法律代

价，经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她被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处犯

故意伤害罪，获刑 1年。

今年 2 月， 一直联系不上

男友的阿云担心男友大飞 （化

名） 出事， 赶紧打车前往他的

住处， 在敲大飞卧室房门时，

明明听到里面有声音的阿云却

得不到回应， 拨打电话也无人

接听。 直觉有“情况” 的阿云

便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 想撬

开房门看看男友有什么古怪。

但还没来得及动菜刀，房门

一用力便突然可以打开了，只是

眼前的一幕着实刺痛了阿云的

眼球。 相恋四年，自以为两人感

情坚固的阿云却看到大飞的床

上赫然躺着一个陌生女人。 深觉遭

到背叛， 失去理智的阿云当即拿起

手上的菜刀向大飞挥去， 受伤的大

飞赶忙用双手护住头部， 但阿云随

后又挥刀在他右腿上也来了一下。

该陌生女子被这一场景吓坏仓皇逃

离， 之后赶来的大飞朋友赶忙叫救

护车将大飞送往医院， 逐渐冷静下

来的阿云也一同前往。

尽管大飞自觉愧对女友不愿报

案， 但医院方还是帮忙报了警， 随

后， 阿云便被带走接受调查。 经鉴

定， 大飞头部头皮创伤为开放性外

伤， 局部肿胀、 肿物和肿块， 构成

轻伤二级； 右小腿皮肤裂伤， 构成

轻微伤。

案发后， 阿云已承担大飞全部

救治费用， 大飞也对阿云的行为表

示谅解。 但阿云故意伤害他人身

体， 致大飞轻伤， 其行为已构成故

意伤害罪。 今年 9 月， 松江区人民

检察院对阿云提起公诉。 同月， 松

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阿云犯故意

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年。

男子取保候审期间竟再次行骗
犯诈骗罪获刑1年

目睹男友出轨现场，挥刀相向
女子犯故意伤害罪获刑


